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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34          证券简称：旺能环境          公告编号：2022-69 

债券代码：128141          债券简称：旺能转债 

 

旺能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旺能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2022

年 7月 8日上午在公司总部一楼会议室以现场加通讯表决的形式召开。召开本次会议

的通知于 2022 年 7 月 2 日以电子邮件及微信的方式发出。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单超先

生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 9名，实际出席董事 9名，其中 3名独立董事以通讯表决形

式参加会议，公司全体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本次会议一致通过了以下事项：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事项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对外投资事项一：董事会同意在湖州南太湖环保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太

湖旺能”）现有项目基础上实施1,000吨炉排炉垃圾焚烧发电改造项目（以下简称“南

太湖改造项目”），项目估算总投资65,998万元（具体以政府部门核准批复文件为准），

由南太湖旺能负责投/融资、设计、建设、运营、维护，从而提供垃圾焚烧服务。 

对外投资事项二：董事会同意由全资子公司浙江旺能城矿科技有限公司出资

3,000万元设立湖州景通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景通新材料”）。设立后，

由景通新材料负责废旧锂电池资源化取粉项目，目前已取得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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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上述对外投资事项涉及的总金额为人民币68,998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总资产（126.74亿元）的5.44%，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3.79亿元）的

12.83%。 

《关于对外投资事项的公告》（2022-71）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 2022年 7月 9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

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董事会同意公司将可转换公司债券募投项目结项后未

使用的节余募集资金 15,851.66万元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的独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 

《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

动资金的公告》（2022-72）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 2022年 7月 9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此议案尚需提请 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鉴于业务发展的需要，董事会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州旺能投资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旺能投资”）拟向相关金融机构申请总额不超过 2.00 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

授信品种包括但不限于收购、流动资金贷款、项目资金贷款、开立银行承兑汇票、保

函、信用证等，期限 5年。 

为支持旺能投资的对外投资业务，满足投资活动计划的资金需求，董事会同意拟

由公司为旺能投资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60 亿元的担保额度。 

《关于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为其提供担保的公告》（2022-73）具

体内容详见刊登于 2022年 7月 9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此议案尚需提请 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现场会议时间：2022年 7月 25日（星期一）下午 2：50，会期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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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投票时间：2022年 7月 25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

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2 年 7 月 25 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 

-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2 年 7

月 25日 9:15-15:00 的任意时间。 

股权登记日：2022年 7月 20日（星期三）。 

《关于召开 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2022-74）具体内容详见刊登

于 2022年 7月 9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旺能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7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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